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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推動開課、排課作業標準化，訂定妥適之相關原則，以利

各開課單位有所依循，特訂定本準則。 

第二條 課程： 

一、各學術單位每學期開授課程均應妥適規劃，並應配合學生畢業

所需之條件，及考量教學資源之調配，且須經學術單位課程委

員會通過始得開授。須限制修課條件(含擋修)之課程，應填寫「課

程限修條件申請表」(如附件)，經開課單位系所主管簽章後送交

教務處課務組(進修推廣中心)。 

二、各班每學期開設課程之總學分數應配合本校學則規定，至少應

開滿學生最低應修學分數。 

三、共同必修課程若有異動，須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通識

教育委員會、校級課程規劃委員會逐級審議通過後實施；專業

必、選修課程或最低畢業學分數若有異動，須經校、院、系三級

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四、不同系所(學位學程)開設同質性高課程者可視其必要合班開設，

應指定一系所(學位學程)為主開單位，並使用同一選課代號。 

同系所(學位學程)相同課程不得分別列於不同年級，以避免造成

課程虛增。 



五、課程開課人數規定，依本校「選課須知」辦理。 

六、上ㄧ學期已開設之必修課程，下ㄧ學期不得重複開設。但因課

程調整或需要，且經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七、課程排定後，應將課程大綱同時上網，供學生選課之參考。 

八、兩位教師(含)以上合開不分組之課程(簡稱「多人合開不分組課

程」)，須於授課教師間指定一名總教師負責輸入課程大綱及學

生成績(期中評量、期中成績及學期成績)，其餘授課教師僅開放

查閱功能，且總教師以專任教師為原則。如總教師未於規定期

限內完成課程大綱及學生成績輸入，則納入總教師個人之教師

評鑑記錄。 

第三條 教師：  

一、教師兼任行政主管者，週三一至八節為本校共同會議時間，

原則上不排課，如有特殊狀況得經專案簽准。新聘主管於當學

期得視實際情況辦理調課。 

二、各系所開設課程應由本校專、兼任教師或其他經三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通過得參與教學之人員授課。 

三、專任教師每週至少應排課三天，兼任行政或學術單位主管每週

至少應排課二天(扣除週三)。 

第四條 選修課程學年開課學分總量應予管制，計算方式如下： 

一、大學部選修學分學年開課總量，為畢業選修學分的一點八倍再

乘以核定開班數計算，非為整數時，以四捨五入法計算為整數。  

二、各系開課學分數之計算包含專業必、選修課程，共同必修、院

必修、專業實習及通識不列入開課總量管制計算。 

三、若前一學年度平均單班註冊學生人數高於六十人者，可依比例

提高開課總量。  

四、前款平均單班註冊學生人數，為前一學年度註冊學生總人數（含



輔系、雙主修學生以及外籍生），加上大陸交換學生人數（以

零點五換算）之平均值，非為整數時，以無條件進位法計算為

整數。 

五、進修中心二年級以上之各系班開課學分數不高於16學分為原則，

三年級以上班級人數未滿30人時，開課學分數不高於12學分為

原則，通識開課建議學分上限為(進修中心學生總數/30)*2。實

際運作有困難，開課時以簽呈核定之。 

第五條 排課：  

一、大學部共同必修課程，由通識教育中心、體育室及軍訓室排定

上課時段，其院必修課程由各院統籌安排，其餘課程由各系所

(學位學程)安排，因專班成立具特殊性，其課程得自訂之。 

二、日間學制課程安排為週一至週五白天，鐘點費以日間標準計算，

進修學制課程安排以週一至週五晚間，輔以週六及週日為原則，

鐘點費以夜間標準計算。每日課程安排不得超過10節，同一門

課不得連續授課超過4節，以及不得以採短期密集完成整學期課

程之方式授課。若課程因具特殊性質(如實習、實作課程等)，

有彈性安排排課時間或節數之需求者，每學期須經系、院、校

課程規劃委員會就其必要性及合理性審議通過。 

三、大學部每週三第八節為班會時間，該時段原則上不排課。 

四、上、下兩學期連續開授之課程，應儘量維持同一時間，以利學

生選課。 

五、課程上課地點以有學術單位所管理之教學空間為原則。如有

例外，應以簽呈議定教學空間之管理與維護方式始可為之。 

六、課表排定後，不得任意更動，如遇特殊情況須異動課程者，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惟仍須符合本準則各條文： 



(一)更改課程時間、教師、停開課程者，應填寫「課程異動申請表」

(如附件)，經由任課教師、系所主管與教務長同意後，始可異

動；初選後課程時間、授課教師有所異動者，須加附所有修

課學生簽名同意書（如附件），始可異動；加退選開始後，均

不得再做任何異動。 

(二)選課期間，不受理任何異動，初選或加退選前異動者，須於選

課前 1 週完成。 

七、教務處得視需要實地瞭解教師上課情形。教師應依排定時間確

實授課，除因停開、教師異動等特殊情形外，不得任意調課。 

第六條 本準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